
鄢陵县水利局2024年“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事项清单

序号

抽查项目

检查对象 事项类型 检查方式 检查主体 检查依据
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

1
取用水监督检

查
对单位/个人取用水行为的监督检查 全县取用水户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鄢陵县水利局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国 务院令第460

号）第三十八条：“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
者流域管理机构 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加强对取水许可制
度 实施的监督管理。”第四十五条：“县级以 上人民政

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 构在进行监督检查时，
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有关文 件、证照、资
料；（二）要求被检查单位或 者个人就执行本条例的有关

问题作出说明；

（三）进入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的生产场所 进行调查；
（四）责令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 停止违反本条例的行为，
履行法定义务。监 督检查人员在进行监督检查时，应当出

示合 法有效的行政执法证件。有关单位和个人对 监督检
查工作应当给予配合，不得拒绝或者 阻碍监督检查人员依

法执行公务。

2
中标企业监督

检查
对电子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检查 水利工程中标企业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鄢陵县水利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七条 招标投标活动及其
当事人应当接受依法实施的监督。有关行政监督部门依法
对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依法查处招标投标活动中的违

法行为。对招标投标活动的行政监督及有关部门的具体职

权划分，由国务院规定。



3
水利工程安全

监督检查
对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的监督检查在建工程施工单位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鄢陵县水利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

产管理规定》（水利部令第26号）第二十六条：“水行政

主管部门和流域管理杌构按照分级管理权限，负责水利工
程建设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

理机构委托的安全生产监督机构，负责水利工程施工现场
的具体监督检查工作。”

4
水工程运行

调度
对汛期前水闸安全检查 各河道管理所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鄢陵县水利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第三十六条：“各级人民政府

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加强对水库大坝的定期检查和监督管理
。对未达到设计洪水标准、抗震设防要求或者有严重质量
缺陷的险坝，大坝主管部门应当组织有关单位采取除险加

固措施，限期消除危险或者重建，有关人民政府应当优先

安排所需资金。对可能出现垮坝的水库，应当事先制定应
急抢险和居民临时撤离方案。”第四十四系第一款、第二

款：“在汛期，水库、闸坝和其他水工程设施的运用，必
须服从有关的防汛指挥机构的调度指挥和监督。在汛期，

水库不得擅自在汛期限制水位以上蓄水，其汛期限制水位
以上的防洪库容的运用，必须服从防汛指挥机构的调度指
挥。


